
山东金城股份有限公司

环  保  信  息

一、基础信息

公司名称：山东金城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李晓杰

地址：招远市晨钟路 7 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00072928831XQ

经营范围：预包装食品、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；淀粉及淀粉制

品、水产加工品、水果制品、蔬菜制品、调味料的生产、加工、批发、

零售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；豆米、杂粮的生产、销售；自有房屋

租赁；处理残值固定资产。

联系电话：0535-8225620

二、排污信息

1. 废气

公司目前在用天然气锅炉两台（LSS1.0-1.0-Y,Q 和 LSS2.0-1.0-Y,Q），

产生的废气经 15 米排气筒排放至大气，主要污染物 NOX排放浓度

69mg/m3、烟尘排放浓度 17.6mg/m3，SO2排放浓度为 0，能够满足《山

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7/2376-2013）；食堂油烟

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 4 米排气筒排放至大气，主要污染物油烟排放

浓度为 0.5mg/m3，能够满足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DB37/597-2006）

中型油烟排放标准。

2. 废水



漏粉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由总排污口进入市政污水管网；冷

冻、解冻、清洗地面和设备的水直接经总排污口进入市政污水管网，

主要污染物 COD排放浓度 27mg/L，氨氮排放浓度 0.116mg/L，能够满

足《污水排水城镇下水道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；生活污水经化粪

池预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，主要污染物 COD排放浓度 35mg/L，

氨氮排放浓度 0.23mg/L，能够满足《污水排水城镇下水道标准》

（GB/T31962-2015），最终经招远市桑德水务有限公司处理后达标排

放。

3. 噪声

风机、水泵、压缩机等设备选用低噪音设备，采取基础减震、室

内设置、隔音措施，能够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表 1 中 2 类区标准要求。

4. 固废

 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和生活垃圾集中送往垃圾填埋处理；废树

脂属于危险废物，暂存于厂区内的危险废物暂存库，定期委托蓬莱海

润化学固废处理有限公司处置。

三、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

2016 年完成燃煤锅炉拆除，新增两台天然气锅炉；2017 年食堂

增设油烟净化器；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（污水处理站采用调节池+

生化池+竖流沉淀池+清水池处理污水，设计处理能力为 200m3/d）；

建设危险废物（废树脂）暂存库。

目前治污设施运行良好。



四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

    本公司粉丝加工项目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委托青岛大学编制环境

影响报告表，2012 年 9 月 19 日招远市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环评进行

了批复（招环评审【2012】51 号）。2018 年与山东天辰检测技术服务

有限公司签订验收协议、2 月进行验收、目前正在整改中。

五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


